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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通識教育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通識教育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理念、目標與

特色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校級核心能力的定義仍過於

抽象，不利於引導通識教育課

程規劃及檢核學生學習成

效。（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校校級核心能力的定義採「概念

型定義」，並藉由整體通識教育規劃

架構之「專業典範、優質卓越、變

革創新」為校級教育目標基礎，「公

民品格與基礎核心教育」之通識教

育定位，「新師範精神之博雅專業人

才」之通識教育理念，與衍生之 5
個通識教育目標、9 大核心能力。

應可引導通識教育課程規劃，形成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機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校校級核心能力定義如申

復意見說明所述，僅為「概念型定

義」，為了有效規劃通識教育課程與

檢核學生學習成效，至少需要針對

「概念型定義」所言之內涵進行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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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理念、目標與

特色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與通識教育發展相關的

定位、定性、定向座標共有 5
大項、49 小項，內容過於繁

複，不利於課程規劃及其他相

關事務之推動。（第 2 頁，待

改善事項第 2 點） 

本校通識教育以全校教育目標「專

業典範、優質卓越、變革創新」為

基礎，確立「公民品格與基礎核心

教育」之通識教育定位，發揮「新

師範精神之博雅專業人才」之本校

通識教育理念，衍生出通識教育的

5 個通識教育目標，落實 9 大核心

能力。 
本校由校教育目標基礎，確立通識

教育定位與理念，衍生通識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力，應為結構明確的通

識教育規劃，且詳說其內涵，應有

助於瞭解本校通識教育的全貌；倘

略去詳說內涵之前述通識教育架

構，應可瞭解而不致於繁複，在課

程規劃及其他相關事務之推動，亦

依據通識教育結構而規劃，應具有

引導通識教育課程規劃及檢核學生

學習成效之功能。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本項係根據該校自我評鑑報告

書內容歸納而成，該校與通識教

育發展相關的定位、定性、定向

座標確有連結牽強、缺乏統合之

現象。 
2. 該校缺乏對核心能力內涵的具

體說明，不利於引導通識教育課

程規劃及檢核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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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理念、目標與

特色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已能因應階段性校務發

展需求，訂定明確永續發展目

標及校級核心能力培養方

向，然而從教務處所提供的互

動關係人的問卷分析資料得

知，學生及校友的認同度偏低

（約七成五）仍有加強空間。

（第 2頁，待改善事項第 3點）

教務處所做問卷因樣本數未能遍及

全校，較難反應實際狀況。本中心

為強化校級基本核心能力與各互動

關係人之連結，將持續搜集相關互

動關係人意見，提供未來修正參

考。擬擴大問卷施測範圍及樣本

數、延續並整合校內相關業務單位

既有的問卷發展機制，進行施測工

具內容的修正，強化問卷調查結果

之可參考性，透過以下方式進行：

1.整合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自 96 學年度至 100 學年度，分

別進行的「應屆畢業生分析」、「畢

業校友就業滿意度」及「雇主對

校友滿意度」等調查內容，使其

更為符應本校永續發展目標。 
2.延續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已

進行的通識課程通識教育核心能

力達成情形調查，進行差異化及

各期課程實施成效分析。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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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將「體育」2 學分定位為

共同必修的基礎通識課程，與

該校所定九大基本素養與核

心能力缺乏合理對應。（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體育」的內涵應包括三個層面：

一是透過運動的教育，二是運動

本身的教育，三是有關運動的教

育，而其內容包括理論與實務，

本校將體育列為本校通識課程中

共同必修之課程，固有其合適

性。 
2.本校體育課程，須依據本校通識

教育目標及九大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力規劃。並考量現有師資專

長、設備等因素，提出課程開課

建議，包含教學內容、授課方式、

教學評量方法及參考書目之教學

大綱，方得開設。係考量應培養

學生具備運動技能、鍛鍊體魄，

發展兼具健康體適能之健全人

格。 
3.本校業於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

課程委員會通過體育課學分為大

一大二各認列 1 學分(每學期 0.5
學分)。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根據自我評鑑報告書，該校所列

「九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依

序為：（1）語文與人際溝通能

力，（2）公民責任與人文關懷，

（3）資訊與科學素養，（4）藝

文精神與素養，（5）了解、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能力，（6）邏輯

思辨能力，（7）內省與職涯規劃

能力，（8）國際視野能力，（9）
專業與統整能力。 

2. 該校將「體育」定位為全校共同

必修的基礎通識課程，但該課程

與該校自訂的九大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力缺乏合理對應。 
3. 100學年度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

通過體育課學分為大一大二各

認列 1 學分一事，屬實地訪評後

之改善作法，不在意見申復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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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通識課程過於通俗，缺乏

知識承載度。（第 4 頁，待改

善事項第 2 點） 

部份通識課程名稱雖較為通俗，但

仍以培養學生知識力為目標。 
1.「體重控制」課程綱要之要述為：

從肥胖與諸多慢性疾病相關聯出

發，繼而從身體組成評量法、運

動及實務能量代謝生化觀點，解

釋「能量釋放」與「能量攝取」，

以及論述運動對身體的生理影

響、運動設計……等理論課程。

2.「羽球賞析及體驗」為有別於一

般體育課程，讓本課程更有深

度，除了透過老師動作解說、示

範；學生當場練習、指正外，並

注入運動生物力學，對每一擊球

動作給予理論分析，並以高速攝

影機拍攝學生動作來分析動作正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體重控制」、「羽球賞析及體

驗」課程與該校自我評鑑報告書

自訂的「九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力」關係疏遠。 
2. 「體重控制」、「羽球賞析及體

驗」課程的知識承載度相對偏

低。 
3. 該校於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之

答覆（2012年4月24日）中亦坦

言：「本校通識教育課程仍存有

怡情養性課程、語言課程、性質

相似課程現象，且課程不夠多元

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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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確與否。透過這此課程，將正確

鑑賞全套的羽球技巧，並能以生

物力學學理來解析及欣賞高水準

的羽球賽。 
3.本校本學年度擬透過通識教育中

心會議、通識教育委員會及校課

程委員會議討論修訂「體重控

制」、「羽球賞析及體驗」課程名

稱，以免造成誤解其為通俗、缺

乏知識承載度之課程。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社會人文領域課程較缺

乏思辯能力之啟迪，亦未與九

大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合理

對應。（第 4 頁，待改善事項

第 3 點） 
 

本校通識課程依據九大基本素養及

核心能力規畫，以多元課程含括不

同能力。 
如「天地春秋」、「認識臺灣」、「全

球化與臺灣社會」、「性別關係與社

會」……等，其課程內容與上課方

式皆對學生之思辨能力產生啟發作

用。 
「認識台灣」探討多元族群在台生

活所產生之文化衝擊，引導學生討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該校於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之

答覆（2012 年 4 月 24 日）中亦

坦言：「本校通識教育課程仍存

有怡情養性課程、語言課程、性

質相似課程現象，且課程不夠多

元化問題。」 
2. 該校部分社會人文領域課程，確

實較缺乏啟迪思辯能力，亦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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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論現今生活中所發現的不同族群文

化差異與融合之處。「性別關係與社

會」則探討社會對不同性別所扮演

角色之期許，鼓勵學生從不同視角

辯論性別差異與認同。 

九大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合理

對應。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通識課程較偏重技藝操

作，且主題有偏狹零碎之虞。

（第 4頁，待改善事項第 4點）

 

1.本校通識課程包含概論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欣賞型課程，規劃

力求認知、情意、技能間平衡，

並兼顧課程多元化與整合性，開

拓學生視野及豐富的人文體驗。

2.人文社會科學本身含跨領域廣

闊，諸如文學、史學、哲學、語

言、藝術、政治、經濟、法律、

管理、社會、心理、教育、人類

及區域研究等，從人與人的基本

關係到社會與社會的大結構互

動。基此，本校通識課程於社會

人文領域課程規劃科目數較其他

領域多。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通識課程宜兼顧知識之廣度與

深度，課程規畫不宜以技藝操作

為主體。 
2. 該校通識課程仍可見到「網頁與

生活應用」、「網路應用與生

活」、「資訊科技在教學上之應

用」、「e-portfolio」、「多媒體在

教學上之應用」等比較偏向技藝

操作的實作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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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通識課程主題偏重同一

領域，多元性較為不足。（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5 點） 

1.本校通識課程包含概論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欣賞型課程，規劃

力求認知、情意、技能間平衡，

並兼顧課程多元化與整合性，開

拓學生視野及豐富的人文體驗。

2.人文社會科學本身含跨領域廣

闊，諸如文學、史學、哲學、語

言、藝術、政治、經濟、法律、

管理、社會、心理、教育、人類

及區域研究等，從人與人的基本

關係到社會與社會的大結構互

動。基此，本校通識課程於社會

人文領域課程規劃科目數較其他

領域多。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通識課程規劃宜注重區隔性，儘

量避免多門課程主題彼此雷

同，以便提供給學生更加多元的

學習機會。 
2. 該校在實施課程精實計畫之

後，仍處處可見主題雷同之課

程。該校於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

之答覆（2012年4月24日）中亦

坦言：「本校通識教育課程仍存

有怡情養性課程、語言課程、性

質相似課程現象，且課程不夠多

元化問題。」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現有課程地圖較類似課程清

單，缺乏積極引導學生選課及

建構學習途徑之功能，難以協

助學生培養該校所期待之核

心能力與基本素養。（第 4

本校積極建立動態式及明確之課程

地圖系統，以供學生學習及選課之

安排，係依據所訂定之學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力進行課程規劃機制。

為達成通識、專門知識及各學院系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由實地訪評期間晤談得知，學生

運用課程地圖之比例偏低，且該

校在實地訪評期間展示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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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頁，待改善事項第 6 點） 所訂定之教育目標與培育學生應具

備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而規劃展現

之課程網絡。建立通識課程與各項

核心能力與基本素養編號對應連

結，提供學生隨時檢視所選課程所

能培養之能力。 
 

地圖，比較類似開設課程清單，

缺乏積極引導學生選課及建構

學習途徑之功能。 
2. 依據該校自我評鑑報告書所載

之課程地圖設計，難以協助學生

培養該校所期待之核心能力與

基本素養。 
 

教師素質與

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至 100 學年度止，通識課

程兼任教師主要由校內專業

系所負責延聘，以致部分兼任

教師開設之一般選修課程未

能充分符合該校通識教育發

展實際需求，亦未能充分瞭解

該校通識教育理念。（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本校通識課程規劃由通識教育委

員會依據本校通識教育發展實際

需求進行審查，續提院級與校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可開

設。 
2.院級與校級課程委員會係依本校

相關辦法辦理，其組成委員對本

校及其學術專業領域相當了解，

委員能專業、精準、合理判斷送

審之課程於本校教授之適切性。

3.教師聘用亦受三審三級制度嚴格

確保教師品質，授課教師均能瞭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本項係指該校部分兼任教師

開設之一般選修課程，確實未能充

分符合該校通識教育發展實際需

求，亦未能充分瞭解通識教育理

念，並非否定該校聘任教師之三級

三審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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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解該校通識教育理念。 
 

教師素質與

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部分教官開設課程與其學術

專業關聯性較弱。（第 5 頁，

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1.在本校實施通識教育課程由六大

領域精實為三大領域之前，本校

原有「綜合（國防教育）」領域課

程，其中包含原為過去大學「共

同必修課程」所遺留之軍訓課

程。惟本校為改善此類軍訓課程

之教學內涵，除在精實計畫中，

將其限縮為 4 門課程外，並要求

授課教官需具有碩士學位，且要

求將授課內容規劃為通識教育理

念課程後，送交本校通識教育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才開課，讓課程

內容更加精實深度化。 
2.本校本學年度擬討論修訂教官教

授相關課程名稱，並透過程序審

議，以免造成誤解其僅為抵免兵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通識課程有其專業性，授課教師

應具備與任教課程密切相關之

著作或創作。 
2. 該校在實施課程精實計畫後，仍

可見到「科技與國防」、「中外名

將評析」、「台灣防衛戰史」、「兵

法與人生」等多門「軍訓」性質

課程。 
3. 上揭「軍訓」性質課程，蓋如該

校在申復意見說明中所陳述，其

前身為該校原有「綜合（國防教

育）」領域課程，其中包含原為

過去大學「共同必修課程」所遺

留之軍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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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役之課程。 
 

4. 該校「軍訓」類課程的授課教

官，雖具有碩士學位，但由這些

教官的著作或創作目錄來看，皆

未能與任教課程密切相關。 

教師素質與

教學品質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通識課程未能依據該校

通識目標及校級基本素養，建

置合宜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機制。（第 6 頁，待改善事項

第 3 點） 

本校評核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之主要

做法首重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應有

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課程皆能

依據本校核心能力設計教學大綱，

基此發展出相關的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包含： 
1.每門通識教育課程授課教師於規

畫課程時，同時依據本校通識目

標及校級基本素養規畫擬定評量

方式(附件 3-3-1)，以檢核學生在

核心能力養成之學習成效。 
2.通識教育核心能力達成情形調查

(附件 3-3-2)：學生於修課後自我

評估該課程所培養之校級核心能

力。 
3.學生 tfolio系統 附件 3-3-3)e-por ( ：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本項係依據實地訪評期間該

校提供之資料撰寫；申復意見說明

所提之佐證資料亦顯示目前該校之

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尚有改善空間。

如各院系進行「企業雇主對校友滿

意度」調查分析，僅蒐集企業雇主

對畢業生能力之意見，未見後續改

善機制。委員並未否定該校既有學

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做法，原訪評

意見無不符事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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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保持完整記錄，了解學生能力積

累及達成情形，進而進行各項分

析與檢討，做為修正與調整參

考。 
4.教學意見調查表 (附件 3-3-4、

3-3-5)：於期中、期末實施，以瞭

解同學對通識教育課程之認同程

度。 
5.每學期定期召開與學生之座談會

，瞭解其對通識課程與培養能力

之意見。 
6.各院系進行「企業雇主對校友滿

意度」調查分析，蒐集企業雇主

對本校畢業生能力之意見。 
學習資源與

環境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通識教育之常態性經費

預算較低，不利該專責單位推

展舉辦多元的學習活動。（第

6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校於 101 年 6 月 5 日 100 學年度

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提升為一級單

位。通識教育中心兼具學術及行政

工作，因應單位層級提升及業務需

求，可依本校校務基金經常門預算

分配使用要點獲得更多常態性經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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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費，並有彈性支配經費之自主權。

組織、行政運

作與自我改

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僅設有師資培育畢業生

及其他互動關係人之意見調

查，但尚未建立蒐集與分析全

校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之意

見，不利進行通識教育品質改

善之機制。（第 8 頁，待改善

事項第 1 點） 
 

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自

96 學年度至 100 學年度，分別進行

「應屆畢業生分析」、「畢業校友就

業滿意度調查」及「雇主對校友滿

意度調查」，係針對全校畢業生之調

查，亦進行分析提供本校做為校務

發展規劃參考指標。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實地訪評期間，該校並未呈現全

校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意見分

析統計及改善之相關資料。 
2. 該校新課程俟開設三年後始進

行調查，缺乏立即回饋與反應之

品質改善機制。 
組織、行政運

作與自我改

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專責單位之組織定位不

明，恐影響教師之權益及相關

業務之推動。（第 8 頁，待改

善事項第 2 點） 

本校 100 學年度第 5 次校務會議通

過提升為一級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專任教師之聘任升等將由本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權責辦理。因應中心

組織調整為校級單位，亦規畫由通

識教育中心主任為召集人成立中心

二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保障教師權

益。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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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組織、行政運

作與自我改

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通識教育為全校性教育，需統

合全校之教育資源，惟核專責

單位目前為隸屬於教務處下

之二級單位，對於兼任教師聘

任、課程開設、正式課程與非

正式課程之統合，常力有未

逮。（第 8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1.本校積極規劃通識教育中心提升

單位層級，經過校內多個會議研

議，已於 101 年 6 月 5 日 100 學

年度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提升為

一級單位。 
2.為配合通識教育中心提升為一級

單位，有效推動本校通識教育、

規劃及審議通識課程相關事項，

於 8 月 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次通

識教育中心會議修訂本校通識教

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校長擔任

召集人，並納入學生代表及業界

代表擔任委員，以強化委員會功

能。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

在意見申復範圍。 

 


